佛光大學「專業證照獎勵」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學系班級
	
	連絡電話
	

	證照名稱
	(應填寫完整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發照地區
	

	生效日期
	
	考證費用
	

	檢核表
	□佛光大學證照獎勵申請表
□證照正本（簽收領據時請出示正本，驗畢歸還）
□證照影本乙份(請放上附件)
□於「學生學習成果資料蒐集系統-證照」完成登錄

	注意事項
	※檢附文件（請確實備妥上述相關文件，逾期則視同棄權不予受理）。
※外籍生依「所得稅法」規定，需扣除稅金。
※如證照為電子檔案請至現場開啟提供收件人員檢驗。

	專業證照獎勵要點
	一、每張證照以申請校級獎勵乙次為限，列為畢業門檻及另訂有獎勵辦法之專業證照依其規定辦理，不適用本辦法之相關獎勵規定。
二、申請後經審核核可後獎勵名額及金額得視年度預算增減由教務處審議。

	□我所提供的相關資料絕無偽造，若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我願尊重學校之審查結果。
□此張證照未重複申請，請務必確核。
□我願配合學校作業規劃，若於期限內無法繳交成果與領據，將放棄獎勵資格。
申請人簽名：             （親簽）

	承辦人
	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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